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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政府
106年都市計畫及建築管理相關法令講習會

主講人：陳俊芳 日期：106年9月7日

綠建築設計案件審核、抽查
常見缺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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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缺失

外殼節能

1.應自室內1FL起算，而非GL。

2.屋頂外殼面積，應扣除下方陽台、雨遮等室外面
積。

3.依牆心及室內所圍範圍計算，不含女兒牆、陽台、
雨遮及外露柱等室外空間。

4.大型空間類及強化外殼熱性能(308-2條)，不得含
屋頂及屋突。

5.辦公室簡算法，不得含屋突。

1.外殼面積計算錯誤。
2.屋頂外殼面積計算錯誤。
3.未檢附外殼面積計算示意圖。
4.未檢附外殼面積計算加總表。
5.未檢附立面圖。
6.立面圖未標示材料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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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缺失

外殼節能

1.所有類型建築物均應檢討Uar、HWs、Gri；但外牆透空
1/2以上空間免檢討Uar(308-1條)，因熱不會累積。

2. Uar檢討，應含透光(天窗)及不透光部位；若有多種
類型屋頂，逕取最差值或計算加權平均值。

3. Uar值計算以m為單位，例如防水層、鋼板厚度3mm，
應換算為0.003m。

1.未檢討HWs、Gri。
2.Uar檢討錯誤。
3.Uar檢討，材料厚度錯誤，
構造詳圖與文字說明不符。
4.門窗圖玻璃規格與Gri不
符；門窗圖未標示玻璃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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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缺失

外殼節能

1.ki=1，可免檢附剖面示意圖。

2.住宿類、學校類，組合窗應檢附fvi計算式。

1.未檢討ki值深度比計算式。
2.未檢附ki值剖面示意圖。
3.ki=0錯誤。
4.計算表缺窗戶編號、數量 。
5.計算表缺fvi計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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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缺失

外殼節能

1.未檢討ki值深度比計算式。
2.未檢附ki值剖面示意圖。
3.ki=0錯誤。
4.計算表缺窗戶編號、數量 。
5.計算表缺fvi計算式。

1.ki=1，可免檢附剖面示意圖。

2.住宿類、學校類，組合窗應檢附fvi計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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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缺失

外殼節能

1.住宿類C類簡算法，係為水平相當遮陽深度。1.住宿類C類簡算法，計算錯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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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缺失

外殼節能

1.居室、門廳、電梯廳及走道，認定為空調區。
2.屋頂層除屋突部分，其餘均為外周區；騎樓為外周區。

1.辦公類，空調區認定錯誤。
2.屋頂層外周區認定錯誤。

88

說明缺失

外殼節能

1.居室、門廳、電梯廳及走道，認定為空調區。
2.屋頂層除屋突部分，其餘均為外周區；騎樓為外周區。

1.辦公類，空調區認定錯誤。
2.屋頂層外周區認定錯誤。
3.附件C-5，缺水平向日射得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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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缺失

外殼節能

1.強化外殼熱性能，除住宿類外，均屬其他類，無小
於一定面積免檢討之規定。

1.強化外殼熱性能，未檢討小於
1000m2之店鋪。
2.住宿類未檢討每一居室空間可
開啟窗面積比O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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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缺失
基地綠化

1.應檢附計算式供審核；局部基地申請，
A’＝（A0-Ap）×（1- r）， r為實際建蔽率且≦0.85。
2.生態綠化優待係數，應依喬灌木、草坪面積計算；若
令α=0.8，則免檢討、免標示原生。
3.未標示植栽名稱，則無法判別為大小喬木？原生？

1.未檢附綠化設計值、基準值計
算式。
2.生態綠化優待係數計算錯誤。

3.未標示植栽名稱、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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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缺失

基地綠化

1.樹冠投影面積應依表2，不同基地規模計算。

2.喬木間距大於或等於上述間距者，以表2規定計
算；喬木間距 <規定間距者，以實際間距計算。

1.樹冠投影面積認定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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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缺失

基地綠化

1.人工設施範圍栽植，應檢附標示覆土深度之剖面
圖。

1.人工設施範圍栽植，未檢附剖
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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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缺失

基地綠化

1.Ap應依技術規則第299條第2項，正面列舉項目認定之。
(1)包括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
(2)戶外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
(3)戶外教育運動設施 (田徑場、球場等，以場地線內面積
計算)
(4)工業區之戶外消防水池與戶外裝卸貨空間、
(5)住宅區及商業區依規定應留設之騎樓、迴廊、私設通
路、基地內通路、現有巷道或既成道路。
2. CO2固定量應依表1認定。

1.執行綠化有困難之面積
(Ap)認定錯誤。
2.CO2固定量認定錯誤。

、公園用地、公園用地

、公園用地

(不含科學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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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缺失
基地保水

1. λ＞λc=0.5(1-r)，局部基地申請，r為實際建蔽
率且≦0.85。
2.除Q3應位於開挖範圍，餘均不可。
3.應檢附鑽孔剖面圖，供研判地表2m內土壤分類。

1.局部基地申請，λc計算有誤。
2.未檢附Q1~Q8保水設計值計算式；
Q1~Q8 範圍認定、計算錯誤。
3.未檢附鑽探資料。

開孔率50%,X=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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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缺失
基地保水

1.應標示開挖範圍，供研判審核。1.保水平面圖，未標示開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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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缺失
基地保水

1.應標示開挖範圍，供研判審核。1.保水平面圖，未標示開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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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缺失
綠建材

1.應全幢檢討，含屋突、地下層、非居室等。
2.應標示綠建材名稱，但得免檢附證明文件。
3.於保水平面圖配合標示使用位置。
4.住宅類簡算法K值=1.08(因分間牆多)，表1適用於非住
宅類，以各層樓地板面積認定，逕採最大值，免計算。

1.僅檢討居室，未含非居室。
2.未標示綠建材名稱。
3.室外綠建材未標示使用範圍、位置。
4.住宅類簡算法錯用表1之K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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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缺失
綠建材

1.天花板、樓地板面積得直接採建造面積；內部牆面總
面積應計算所有室內分間牆(雙面+外牆內側)。
2.僅計算Tvoc揮發物會累積的室內空間。
3.未裝修或未塗裝者，該部位得不予列入檢討。

1.天花板、樓地板、內部牆面總
面積計算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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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缺失
雨水貯留利用設計

1.剖面圖應標示淨身度、有效深度。
2.雨水出水管不得直接抽排至排水溝。
3.雨水回收槽容量，為面積*有效深度。
4.基地地面集雨面積（透水舖面有效面積採80%、
裸露地或綠地有效面積採30%）及所有外牆面積之
30%，但必須設有集雨管路系統及過濾處理設備設
計之範圍。
5.截留降雨初期1mm之水量，以減緩儲水槽的淤
積。初期降雨截留量依下式計算之：
初期雨水截留量(噸)=收集面積(m2)×0.001m

1.未檢附集雨面積圖、雨水回收系統昇
位圖、雨水回收槽平面、剖面圖。
2.雨水出水管未回收利用。
3.雨水回收槽容積計算錯誤。
4.地面、立面集雨未折減面積。
5.未設降雨初期1mm之截留設施。

集雨面積集雨面積集雨面積集雨面積：：：：200 m2

截留降雨初期截留降雨初期截留降雨初期截留降雨初期：：：：200*0.001=0.2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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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儲水槽、雨水滯洪池分別設置者，應分別檢討

雨水回收、雨水滯洪池符合法規基準

淨深度淨深度淨深度淨深度淨深度淨深度淨深度淨深度

雨水儲水槽、雨水貯集滯洪池分別設置者 (參考案例)

雨水儲水槽容積=面積*淨深度*0.8(或上方連通管下緣深度)

回回回回 填填填填 區區區區

回回回回 填填填填 區區區區

沉砂池優先設於地面層沉砂池優先設於地面層沉砂池優先設於地面層沉砂池優先設於地面層

雨水貯集滯洪池雨水貯集滯洪池雨水貯集滯洪池雨水貯集滯洪池

雨水儲水槽雨水儲水槽雨水儲水槽雨水儲水槽

雨水滯洪池設計容量應 >雨水滯洪池設計基準= 基地面積*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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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雨水回收利用應優先採用排除初期雨水或物理性(沙石)過濾之方
式，以降低日後維管費用，並盡量以重力式零耗能方式運作。

2.沉澱過濾後雨水先注入景觀噴灌用貯存槽，俟本槽水位降至h/4
時，方得補注自來水至h/2，本槽與雨水收集槽之分隔牆應僅設置
上方連通管。

3.各雨水收集槽間留設上下連通管，且不得以自來水補注，以備隨
時儲存雨水。

雨水槽自來水補充機制探討

雨水系統昇位圖雨水系統昇位圖雨水系統昇位圖雨水系統昇位圖
優先設於地面層，可
降低日後維修成本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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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